巴彦淖尔市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（20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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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，破解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堵点难点问题，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1、规范招商引资政策执行与信息公开，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，提升市场化招商质效。落实民间投资支持政策，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。（市投促中心、市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2、严格落实招投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对招标文件实行发布前智能分析预警，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。完善招投标异常低价甄别处置机制，切实维护统一开放、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。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3、推动重点领域营商环境改革，各领域行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放权限，持续优化审批流程、精简环节、压缩时限，提升审批效能。实施政务服务优化提升行动，深化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改革，鼓励各地各部门打造特色服务事项。（市政数局、市各有关部门、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4、在政务服务、社会治理、机关办公、辅助决策等领域推广“人工智能+政务”应用，推动政务系统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。（市政数局负责）
5、完善工程审批系统功能，上线智能客服功能、审批进度可视化模块，提升运行效能和用户体验。（市住建局、市政数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6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各自领域信用修复工作。在办理行政审批、项目申报、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等事项时，严格执行信用信息审查制度。全面推行专项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。（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7、优化政府采购服务，落实中小微企业预留份额、价格扣除等优惠政策。完善“政采贷”联动机制，推动政府采购信息与金融机构共享。（市财政局负责）
8、扩大续贷政策覆盖面，强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，推广应用自治区融资信用服务平台。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巴彦淖尔监管分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、市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9、推广运用自治区“免申即享”功能平台并统筹推进政策兑现落地。建立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直达企业机制，快速释放惠企政策红利，推动投资项目尽早投产见效。（市政数局、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0、强化科技创新政策供给，落实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，培育创新主体、建设创新载体。聚焦现代农牧业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等优势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攻关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。（市科技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1、开展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，全面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。常态化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，推动用工需求与劳动力精准匹配，提升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规模。（市人社局负责）
12、开展国家农高区建设提升行动，发挥科技平台牵引作用，围绕智慧农牧场、盐碱地综合利用、高效节水等方面，打造一批现代高效农业综合应用场景。（农高区管委会、市农牧局、市科技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3、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跨部门综合监管、包容审慎监管、非现场监管，做到“无事不扰”。实行涉企行政执法主体、执法事项清单化管理，严格执行“扫码入企”、亮码检查制度。（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司法局、各行政执法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4、拓展轻微违法免罚事项、细化减轻处罚情形。畅通违规执法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保障经营主体拒绝违规检查的权利。（市司法局、各行政执法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5、落实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提示函“两书同达”，引导企业及时修复信用。（各行政执法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6、开展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专项清理行动，推动国有企业带头清欠并纳入业绩考核。加大对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拖欠企业账款案件的执行力度。（市工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7、规范涉案财物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程序，严禁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期限采取强制措施，建立执法监督管理机制。（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公安局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市司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8、严厉打击造谣诬告、恶意举报、职业索赔等侵害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行为，维护市场正常经营秩序。（市公安局负责）
19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，深化边腹互动，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。加快智慧口岸、绿色口岸建设，推进“边检快捷通关系统”国家试点。深度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，主动融入中国（内蒙古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。（甘其毛都口岸管委会、市商务局、乌拉特海关、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20、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，加强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，落实财税支持政策，便利外资企业再投资，主动对接引进优质外资项目。（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21、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，优化货物通关模式与监管方式。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，加强与东南亚、中亚、欧盟等地区合作，扩大农畜产品、新能源装备等出口规模。（市商务局、乌拉特海关、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22、建立常态化营商环境监测机制，紧扣自治区评估指标体系与年度改革重点，推动营商环境建设由年终集中攻坚向常态提质增效转变。深入开展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，常态化推进“微改革”与“揭榜挂帅”，打造特色营商环境品牌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各相关部门、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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